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3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160號 

主旨:為避免國人出境因攜帶違禁品而影響權益，請會員旅行社向旅客加強宣導

進出(或過境)香港勿攜帶電槍類裝置等香港政府列為違禁品之物品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3月 27日觀業字第 1090907782號函轉交通部民

用航空局 109 年 3 月 16 日空運安字第 1095005646 號函副本轉大陸委

員會 109 年 3 月 5 日陸港第 1099902251 號函辦理(檢附來函)。 

2. 依香港警方提供資料(如附件)，108年第 4季(10月-12月)計有 2名國人入

(過)境香港因誤攜電槍類裝置而遭港方查獲拘捕，並較上(107)年同期(計 5

人)減少 3人。據香港警方表示，其原因可能包括臺港兩地均加強宣導及赴

港旅客人數減少;港方仍籲請我方持續宣導。鑑於在香港區域，持有電槍類

裝置等違禁品係違法行為，一經逮捕，將移送法院審理，爰為避免前開情形

發生，請會員旅行社向旅客加強宣導。 

3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 

識別碼:4E662AE934  發文日期:1090927  發文字號:1090907782 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